
 

現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係於一

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期間歷經一次修正，係於一百零六年

二月十七日修正發布。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修正公布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為配合本條例之修正，爰擬具本細則

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本細則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配合本條例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修正，刪除有關教師團

體之定義，並明定具有實驗教育經驗之計畫主持人、校長或教學人

員之定義。(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增訂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開會作成決議之出席人數及決議人

數。但審議會之議事相關規定另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修

正條文第五條) 

四、 明定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

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 明定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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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二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二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二十七條規定：「本條例施

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修正授權依據之

條次為第二十七條。 

第二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

二項所稱主管機關，指

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之學

校主管機關。 

第二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

二項所稱主管機關，指

私立實驗教育學校之學

校主管機關。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條例第四條所

定其他非營利之私法

人，不包括政治團體或

政黨。 

第三條  本條例第四條所

定其他非營利之私法

人，不包括政治團體或

政黨。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本條例第五條第

二項第四款所稱具有實

驗教育經驗之校長或教

學人員，指曾在辦理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

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

校或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之機構擔任計畫主持

人、校長、教師或其他

教學人員。   

第四條  本條例第五條第

二項第三款所稱教師團

體代表，指全國或地方

教師會或教師工會之代

表。 

一、本條例第五條第二項

第三款業參酌教師法

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

七條所定教師組織及

其基本任務之規定，將

原條例「教師團體」修

正為「教師組織」，考

量教師組織之定義於

教師法第二十六條業

有規定，爰刪除第一

項。 

二、第二項增訂本條例第

五條第二項第四款所

稱具有實驗教育經驗

之校長或教學人員之

意義。 

第五條  本條例第五條所

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

議會，其決議應有委員

 一、本條新增。 

二、地方政府反應本條例

並未訂定實驗教育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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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

議會之議事相關規定有

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

規定。 

議會出席人數等議事

規則，使其難以遵循，

爰依內政部五十四年

公布之七月二十日「會

議規範」，增訂實驗教

育審議會開會作成決

議之出席人數及決議

人數。但實驗教育審議

會之議事相關規定有

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

規定。 

第六條  本條例第十九條

第三項所稱恢復原有辦

學型態，指回復至改制

為私立實驗教育學校

前，該私立學校原有之

辦學型態。 

第五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

第三項所稱恢復原有辦

學型態，指回復至改制

為私立實驗教育學校

前，該私立學校原有之

辦學型態。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條例修正後之條

次變更將條文修正為

第十九條第三項。 

第七條  本條例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

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

不包括原住民族重點學

校及私立學校之校數。 

 

 

第六條  本條例第二十條

第二項所定總校數，不

包括私立學校之校數。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條例修正後之條

次變更將條文修正為

第二十三條第二、三

項。 

三、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

二、三項規定：「原住

民重點學校以外之公

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其學校總

數，不得逾主管機關所

屬同一教育階段總校

數百分之五，不足一校

者，以一校採計。但情

況特殊，其實驗教育計

畫於學年度開始六個

月前逐案報中央主管

機關審查核定者，不得

逾同一教育階段總校

數百分之十五。(第二

項)  前項學校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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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逾全國同一教育

階段總校數百分之

十。(第三項)」。因前

開規定之「其學校總

數」與「同一教育階段

總校數」含括範圍不

同，為免概念混淆而明

定之。 

四、考量本條例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學校總數」

業排除原住民族重點

學校，為達計算之一致

性，「同一教育階段總

校數」應排除原住民族

重點學校。 

第八條  依本條例第二十

三條第七項規定，以契

約方式進用編制外之教

職員，適用勞動基準法

之規定。 

第七條  依本條例第二十

條第四項規定，以契約

方式進用編制外之教職

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

規定。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條例修正後之條

次變更將條文修正為

第二十三條第七項。 

 第七條之一  非營利之私

法人所設之非學校型態

機構實驗教育，以原有

場地及建築物，且學生

人數符合原規定，依本

條例申請設立為私立實

驗教育學校者，得於報

各該主管機關許可後，

繼續適用原建築物 D-5  

使用組別及其建築相關

法令之規定。 

本細則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二月十七

日修正施行前已依本

條例申請設立為私立

實驗教育學校者，亦適

用前項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考量本條第一項之規

定業已明訂於本條例

第二十四條，且本條

第二項可依據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十八條

「各機關受理人民聲

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

時，除依其性質應適

用行為時之法規外，

如在處理程序終結

前，據以准許之法規

有變更者，適用新法

規。但舊法規有利於

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

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

項者，適用舊法規。」

之規定處理，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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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文。 

 

第九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

施行。 

第八條  本細則自本條例

施行之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本細則施行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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